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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规则（试行）》、《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通知》

（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简称“《股票发行问答（三）》”）、

《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北京太比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9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从挂牌之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共进行了一次股份

发行募集资金事宜。 

本次发行，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共发行 6,0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1.4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8,70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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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收购上下游产业

公司、公司核心技术研发和补充流动资金。 

（1）2017年 7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并于 2017年 7月 27日披露了《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31）、《北

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7-032）、

《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7-033）、

《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公告编号：2017-034）、《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海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北京太比

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 

（2）2017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定向增

发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4）2017年 8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39）。 

（5）2017年 8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北京太比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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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补充说明报告》（公告编号：2017-041）、

《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

海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 

（6）2017年 8月 23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8月 23日，公司已收到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8,700

万元，其中股本 6,000万元，溢价 2,7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7）2017年 11月 1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核发了《关于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6606），对此事项

予以确认。 

（8）2017年 12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新增股份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9），此次发行新增不予限售部分的股份将于 2017年 12月

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公司 2019年度上半年存放和使用的募集资金为上述股票发

行募集的资金，纳入 2019年度上半年专项核查范围。 

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及制度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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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年 8月 8日发

布了《股票发行问答（三）》，要求通过定向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挂

牌企业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设立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户，并

与账户开户银行、及主办券商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按照《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要求：“1、如果募集资金尚未

使用完毕的，挂牌公司应当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剩余募集资金

转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主办券商应当在核查后，向全国股转

公司提交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及三方监管协议；2、如

果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的，主办券商应当在核查后，向全国股转公

司提交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公司于 2017年 7月 2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并于 2017年 7月 27日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规范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和监督等事项，明确募集资金使

用的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在 2017年 8月 1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长安支行开立了账号为“321120100100316472”的账户为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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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23日，公司与主办券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 2017年使用情况 

截至 2017年 8月 23日，公司已收到本次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8,700万元，根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收

购上下游产业公司、公司核心技术研发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专户募集资金余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0.00 

本期募集资金 87,000,000.00 

利息收入 466,146.43 

本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0,000,000.00 

其中：收购上下游产业公司 0.00 

公司核心技术研发 0.00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 

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77,466,146.43 

注：上述利息收入为专户行提供的活期存款服务，不涉及理财。 

（二）募集资金 2018年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专户募集资金余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77,466,1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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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利息收入（已抵扣汇款手续费支出） 1,479,889.24 

本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9,922,858.49 

 

对外投资 0 

补充流动资金 29,922,858.49 

其中：工资薪金  6,946,965.65 

税金 483,965.23 

项目设备、开发费等支出 17,176,929.89 

其他（差旅费及其他日常费用） 5,314,997.72 

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49,023,177.18 

注：1、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中 4,600万元为结构型理财产品。 

    2、利息收入中 723,541.65 元为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专户理财收益，其

余为活期存款。 

（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与变更用途情况 

1、现金管理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于

2018年 6月 22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2018年 7月 13日召开了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募集资金符合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等方式存放或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其中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800万元，投资产品的

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为

自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2、第一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公告编号：2019-042 

公司于 2018年 8月 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18年8月23日召开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因公司经营战略调整，

加大自主研发产品的销售和推广，为更有效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避免资金闲置，本次将募集资金中 7700万元的用途由收购上下游产

业公司（6000万元）和核心技术研发（1700万元）变更为补充流动

资金。 

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截止 2018 年 6月 30 日金额

（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77,000,000.00 

合计 77,000,000.00 

3、第二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19年 1月 9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因公司拟在武汉

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1000万，拟变更 1000万元募集资金用途

为对外投资用于设立武汉全资子公司的实缴资本，剩余募集资金用途

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截止 2018 年 12月 12 日金额

（元） 

1 对外投资 10,00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41,548,049.80 

合计（含息） 51,548,0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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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 2019年上半年使用情况 

1、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6月 30 日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49,023,177.18 

本期利息收入（已抵扣汇款手续费支出） 719,539.64 

本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4,184,801.76 

对外投资 3,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1,184,801.76 

其中：工资薪金  17,566,570.94 

税金 1,366,505.30 

项目设备、开发费等支出 6,618,632.09 

其他（差旅费及其他日常费用） 5,633,093.43 

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15,557,915.06 

注： 1、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中 1,300万元为结构型理财产品。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资金需求将募

集资金分别转入公司基本户、贵州分公司账户、福建分公司账户、武

汉分公司账户及对外投资武汉全资子公司，使用用途为支付员工工资

薪金、部分税金、武汉子公司实缴部分注册资金。募集资金汇入上述

5个账户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基本户 

项目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使用金

额（元） 

入账合计 17,309,418.53 

其中：税金（含残保金） 1,366,481.30 

工资薪金 15,942,937.23 

支出合计 17,024,532.54 

其中：税金（含残保金） 1,366,4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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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薪金（募集资金） 15,649,794.24 

工资薪金（自有资金） 8,257.00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严格计算出当月所需工资薪金、员

工报销差旅费等日常费用和部分税金金额，并通过募集资金转入基本

户予以扣除，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

共转入基本户 17,309,418.53 元，其中的 301,400 元用于缴纳公司

2019 年 7 月社保费用外，其余金额全部用于支出税金、工资薪金、

员工报销差旅费等日常费用，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支付。 

（2）武汉全资子公司账户 

项目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使用金

额（元） 

入账合计 3,000,000.00 

利息收入 2,462.99 

支出合计 2,170,663.70 

其中：开办费 2,170,663.70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19年 1月 9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变更 1000 万

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设立武汉全资子公司的实缴资本。 

（3）福建分公司账户 

项目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使用金

额（元） 

入账合计 3,451,634.29 

其中：差旅费等费用 3,451,634.29 

支出合计 3,451,634.29 

其中：差旅费等费用 3,451,6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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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收到福建分公司员工报销凭证审核

后，向公司请款，公司根据实际报销金额将募集资金转入福建分公司

账户，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共转入

福建分公司账户 3,451,634.29元，并全部用于支出差旅费等费用。 

（4）武汉分公司账户 

项目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使用金

额（元） 

入账合计 1,298,280.16 

其中：工资薪金 1,298,256.16 

税金 24.00 

支出合计 1,313,827.55 

其中：工资薪金（募集资金） 1,298,256.16 

税金 24.00 

工资薪金（自有资金） 15,547.39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根据武汉分公司员工人数计算出所

需社保及个人所得税金额，并将募集资金每月一次转入武汉分公司账

户。但考虑到武汉分公司人员存在一定变动，每月精确计算困难，加

之当地监管部门要求账户中预留金额，公司为保证所转入募资资金用

于指定的用途并及时扣缴，故每月转入金额小于预计支出金额，资金

缺口由账户既有自有资金补充。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公

司募集资金共转入武汉分公司账户 1,298,280.16 元，其中

1,298,256.16元用于工资薪金。 

（5）贵州分公司 

项目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使用金

额（元） 



公告编号：2019-042 

入账合计 191,342.78 

其中：工资薪金 191,342.78 

支出合计 193,622.82 

其中：工资薪金（募集资金） 191,342.78 

工资薪金（自有资金） 2,280.04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根据贵州分公司员工人数计算出所

需社保及个人所得税金额，并将募集资金转入贵州分公司账户。但考

虑到贵州分公司人员存在一定变动，每月精确计算困难，加之当地监

管部门要求账户中预留金额，公司为保证所转入募资资金用于指定的

用途并及时扣缴，故每月转入金额小于预计支出金额，资金缺口由账

户既有自有资金补充。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上半年公司

募集资金共转入贵州分公司账户 191,342.78 元，并全部用于工资薪

金。 

综上，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本次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8,700

万元中本年已使用 3,418.48万元，本报告期末剩余 1,555.79万元未

使用。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 

1、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在取得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的

情形。 

2、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

7,410.77万元，剩余 1,555.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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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年上半年太比雅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均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4、2019年上半年太比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用途与发行方案及

经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中披露用途一致，不

存在擅自变更或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

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不存在将募集

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 

5、2019年上半年太比雅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6、2019年上半年太比雅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及募集资金使用合法

合规。 

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16日 

 


